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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783破27号
本院于2021年5月7日裁定受理东阳市上下广告传

媒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长虹律师事务所为管
理人。东阳市上下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
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2021年10月20日前向管理人提交
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
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交
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
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东阳市上下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向东阳市上下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
长虹律师事务所,通讯地址:浙江省东阳市江北街道广福东街
23号总部中心D幢东区17层,邮政编码:322100,联系人:杜
钦,联系电话:15967912515)申报债权。逾期申报者,可以
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
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
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力。

本院定于2021年11月8日上午9时00分在东阳市人
民法院第七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债权申报时须提交的资料：1、债权人登记债权金额
时需提供相关证据,证据为一式二份的复印件,并提交原
件核对;2、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3、债权人系自然人的,
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4、如债权人委托代理人进行债权
申报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参加债权人会议的债权人需按上述2、3、4
项提交资料。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103号

于琛琛、李学亮：本院受理原告隋东锋与于琛琛、李学
亮等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

浙0726民初103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和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十五日和三十日内。本案由张向宇
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江文忠、黄明月成合议庭，定于
2021年11月30日9:00时在本院第11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1002民初2292号

林封府、李黄香：本院受理原告徐昌宝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1）浙1002民初229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
告林封府、李黄香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
付给原告徐昌宝借款本金170000元，并赔偿该款自2021
年2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2021年4月13日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
计算的利息损失。案件受理费3700元，公告费560元，由
被告林封府、李黄香共同负担。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
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
(2013)台临破字第1-13号

2013年8月5日,本院根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台州分行的申请裁定受台州越航船业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

经查明,台州越航
船业有限公司的财产已
经不足以清偿全部债
务。本院认为,台州越航
船业有限公司管理人请
求宣告台州越航船业有
限公司破产的申请,符合
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
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107条规定,本院于2021年9月2日裁定
宣告台州越航船业有限公司破产。 临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2469号

贺铭璐（公民身份号码：3302061979****3115）、徐
延龙（公民身份号码：3708301979****6514）、张茜乐（公
民身份号码：6101131977****8626）：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九点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贺铭璐、徐延龙、张茜乐、张芸
乐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被告张芸乐提起上诉，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上诉状副本、证据材料等。张芸乐上诉请求：撤销宁波市
北仑区人民法院（2021）浙0206民初2469号民事判决，发回
重审或改判原审被告张芸乐不承担对原审被告徐延龙、贺铭
璐应付义务款项的连带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6133号

刘化奇（公民身份号码：5222291986****5635）：
本院受理原告张贵勇与被告刘化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的规定，现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
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
知书、审判流程信息公开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诉讼请求：1、
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刘化奇立即偿还原告的借款本
金5000元人民币；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2021年12月
8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5573号

会鹏涛（公民身份号码：2301251994****1612）：
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智慧普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被告会鹏
涛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对你无法采用
其他送达方式，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6民初5573号民
事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
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
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
告会鹏涛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
浙江智慧普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租金64011.90元、违约金
6401元，以上共计70412.90元。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6434号

齐发展（公民身份号码：4105261988****

0519）：本院受理原告高林强与被告齐发展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
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
20000元及利息80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相
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12月
13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浙江康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各债权人：
浙江康大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根据第二次债权人会

议、第三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的《浙江康大科技有限公
司债务人财产分配方案》（以下简称“分配方案”）由各债
权人表决通过，现由本管理人执行。

根据分配方案确定的分配步骤，本次为最后一次分
配，自即日起实施。

本次分可分配的款项19546元，因该款项不足以支付
破产费用，故本次分配普通债权分配额为0元。

对本次分配债权人未受领的破产财产分配额，管理
人将予以提存。债权人自最后分配公告之日起满二个月
未领取的，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提存的分配额将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之规定，分配给其他债
权人。特此公告。

浙江康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2021年9月26日

债务人财产分配公告

遗失浙江钟伟嵊泗中学教育基金会法
人登记证书副本一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3330000A93376869H。特此申明作废。

浙江钟伟嵊泗中学教育基金会
2021年9月26日

遗失声明

经杭州玛润奇家俱制造有限公司的全
部股东会议决议，（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10725866397R）决定进行股权转让，
请凡涉及我公司债权债务的所有单位或个
人（包括抵押、质押、担保及所欠货款等等）
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持相关债权债
务书面材料向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逾期后
果自负。特此公告。

杭州玛润奇家俱制造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2021年9月26日

登报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吴昊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吴昊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

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BC318050052224-5、日期为2021年8月24日）,浙江省
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
（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
让给吴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吴昊特此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吴昊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

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吴昊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
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通知。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1-89773800
吴昊 联系电话：18867500333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吴昊

单位：人民币元 2021年9月26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1年8月1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给吴昊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
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

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合计

借款人名称

东新密封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1】年【8】月【10】日）

账面本金余额

49,842,643.13

49,842,643.13

账面利息余额

7,833,983.42

7,833,983.42

账面本息合计

57,676,626.55

57,676,626.55

担保人

郑志荣、郑洁宁（已达成和解），长城电器集团有限
公司

抵（质）押物

1东新密封有限公司位于柳市镇新民村厂房和土地使用权，最高额2100万元；2东新密封有限公司位于柳市镇新民村土地使用权，
最高额300万元；3郑志荣位于三亚凤凰岛国际养生度假中心E座(海洋之光)E81210房产，最高额抵押1138万元。（已处置）

备注

夏红（330105196010180027）：
你擅自饲养犬只的行为于2021年8月2日被本局立

案查处，你的行为违反了《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第七条
之规定。

根据《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拟对
你作出罚款人民币叁仟元整的行政处罚。

因采取直接和邮寄送达方式都无法送达，现向你公
告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你应当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到本机关领取《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
第四十五条及《浙江省行政程序办法》第五十二条的规
定，如你对本机关上述认定的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及处罚
内容等有异议的，应在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或者
本告知书公告期满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提出陈述、申辩意
见。逾期不提供陈述、申辩意见，本机关将依法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

联系人：徐新 联系电话：0571-88064386
联系地址：杭州市拱墅区长乐北苑8幢

杭州市拱墅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六日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公告送达

关于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的函台州新马电梯有限
公司监事陈爱洁女士：根据《公司法》、《台州新马电梯
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陈国华持有台州新马电梯
有限公司 80%的股权，我作为陈国华的法定监护人，现
依法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本次临时股东会议题为：1.
选举和更换台州新马电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2.

变更台州新马电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3.明确公司印
章、公司财务账簿的管理人员；4.修改公司章程。

请你自公告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向股东发出召开
临时股东会会议的通知，且会期不迟于2021年10月20
日前召开。如你未在规定时间内向股东发出会议通知
或者通知开会日期迟于提议最后会议日期，都视为监
事不履行召集临时股东会会议义务。 提议人：张莹莹

2021年9月26日

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拟对金
华青年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等 6 户的债权资产包进行处
置。截至 2021 年 07 月 31 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 96,
655.73万元,本金为55,155.09万元（青年汽车系三户本金、
利息根据管理人认定金额确定）。我分公司分别于2021年
8月10日在我公司对外网站、2021年 8月11日在浙江法制
报第4版刊登资产处置公告。现对2021年8月 10日网站
公告进行补充公告，清单详见附件。债务人位于浙江省金
华市。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
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社会信誉等条件，但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
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
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
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
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
产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
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5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5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

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张文韬,王喆,杨建超,毛臻禹
联 系 电 话 ： 0571-85774660,0571-85779236,

0571-85774670,0571-85779673
电子邮件：zhangwentao@cinda.com.cn,
wangzhe3@cinda.com.cn,
yangjianchao@cinda.com.cn,maozhenyu@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 528 号标力大厦 B 座

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2021年9月26日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关于金华青年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等6户债权资产处置补充公告

湖州市博德有色金属贸易有限公司与黄建矛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国家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湖州市博德有色金属贸

易有限公司与黄建矛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湖州市博德有色金属贸易有限
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
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黄建矛。湖
州市博德有色金属贸易有限公司与黄建矛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
及其他相关各方。

黄建矛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
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黄建矛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
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湖州市博德有色金属贸易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3736290586
黄建矛联系电话：13736922919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
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
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
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
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
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
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
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
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
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
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湖州市博德有色金属贸易有限公司
黄建矛

2021年9月26日

序号

1

合计

借款人名称

瑞安市建树针纺有限公司

标的债权金额

借款本金

648.48

648.48

利息

348.70

348.70

担保（保证/质押/抵押）人

瑞安市三澳针织有限公司+瑞安市兴隆针织有限公司+黄国平等担保。

基准日：2019年04月03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
浙江家德家居有限公司单户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截至
2021 年 9 月 10 日，该户债权总额为 20,182.99 万元，其中
本金为 13,999.98 万元，利息（含复利、罚息）3,693.82 万元
（计算截止 2021 年 9 月 10 日，之后的利息依据法院生效
的裁判文书内容为准），迟延履行金 2,489.2 万元。 截至
基准日 2021 年 9 月 10 日前，该户债权已回收的权利、权
益和利益归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公司所有，不转让买受人。该户债务人在浙江省衢州

市，该户债权的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录长城公司对外网
站查询（http://www.gwamcc.com）或与我分公司有关部
门接洽查询。

交易方式：对外公开转让。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

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
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
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
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
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
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

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
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特别提示：以上信息仅供参考，长城公司不对其承担

任何法律责任，实际转让以最终竞价公告内容为准。
联系人：朱先生 联系电话：0571-85167876
联系人：蒋女士 联系电话：0571-87067795
通讯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大楼8楼
邮政编码：310006
分公司纪检审计部联系人：于女士
联系电话：0571-85063816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9月26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浙江家德家居有限公司单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2021年9月

22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
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浙江浙
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
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以
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及其清

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
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
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6日
联合公告清单 基准日：2021年9月22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

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2021年9月22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的利息、罚息（利息暂计算至2021年9月22日）、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

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绍
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
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
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合计

借款人名称

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借款本金

44469777.88

44469777.88

利息（利息暂计算至2021年9月22日）

3653296.77

3653296.77

费用

216787.5

216787.5

本息费用合计

48339862.15

48339862.15

担保人/抵押人

保证人：杭州市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楼明、楼忠福 抵押人：陈建英、俞佳诚、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